
亲戚帮工意外致死 帮工关系是否成立？

法院判令被告担责 7成并赔偿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近日， 虹口区人民检

察院办理了一起蹊跷的盗窃案： 快

递员报警称自己在派送路上丢失了

一件快递， 谁想， 小偷被抓获归案

后， 大家惊讶地发现， 小偷竟是被

盗快递的收件人本人。

2018 年 12 月 27 日， 快递员

小武在虹口曲阳路一带派送快递。

当晚 5点左右， 刚送完一件快递的

小武乘坐电梯下楼， 回到自己停车

的位置后， 发现自己堆在车上的快

递被人翻动过， 其中一件到付快递

不翼而飞。 小武通过系统查询发

现， 丢失的快递是一部手机， 于是

立刻报警。

2019 年 1 月 9 月， 警方在一

家网吧内抓到了小偷贺某。 贺某交

代， 被偷走的快递的收件人正是他

自己。 他为何要偷走自己的快递？

贺某告诉检察官， 前段时间他

的旧手机在骑车时弄丢了， 为了弄

到一部新手机， 贺某想到一个歪主

意。 2018 年 12 月 27 日凌晨 4 点

多， 贺某谎称手机没电， 向某网吧

的网管借手机打电话， 然后趁对方

忙碌无暇注意自己时， 用借来的手

机注册了一个网购 APP 账号， 用

“货到付款” 的方式， 下单买了一

台 4000 元左右的手机。 贺某编造

了一个靠近配送站的假收货地址，

并在附近等候。

27 日下午 4 点左右， APP 显

示贺某订购的手机开始配送， 同时

显示的还有快递员小武的照片。 根

据照片， 贺某在配送站附近迅速找

到了快递员小武， 并悄悄跟随。 小

武每到达一栋楼送货期间， 贺某就

上前翻车上的装货篮子找自己订的

手机。 当终于翻到自己的快递后，

便将手机偷走， 迅速离开了现场。

到案后， 贺某对自己的盗窃行

为供认不讳。 法院审理后， 以盗窃

罪判处贺某拘役 5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吴颖因邻里纠纷殴打

年满 60 岁的两位老人， 导致自己

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 5 日并罚

款 500元。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该起案件， 认

定浦东公安分局执法程序合法， 处

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处罚得当。

2016 年 9 月 18 日， 在浦东新

区一小区门口附近， 因看见吴颖在

拔除绿化带木桩， 周琴、 夏斌与之

发生口角， 继而上升为肢体冲突，

吴颖殴打周琴导致其双上肢软组织

挫伤， 殴打夏斌导致其胸部损伤。

当日 13 时许， 浦东公安分局杨思

派出所对该案予以受理。 在组织双

方调解未果的情况下， 对吴颖作出

罚款 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对此， 吴颖提起行政诉讼。 经

审理， 浦东法院认为原处罚决定认

定事实清楚， 但事发时， 周琴、 夏

斌已年满 60 周岁， 遂作出行政判

决， 撤销了原处罚决定。

嗣后， 杨思派出所对本案作出

新的行政处罚决定， 决定对吴颖处

行政拘留 5日并处罚款 500 元的行

政处罚。

吴颖起诉至一审法院， 请求撤

销被诉处罚决定。 一审法院驳回了

吴颖的诉讼请求。

吴颖又上诉至上海三中院。 吴

颖认为， 事发当时， 自己手术、 化

疗后身体虚弱， 证人指认自己对他

人拳打脚踢没有可信度。 周琴、 夏

斌所作笔录时间与其在东方医院急

诊外科看病时间冲突。

上海三中院认为， 吴颖殴打他

人的事实， 有被侵害人陈述、 证人

证言等证据为证， 一审法院生效行

政判决也已查明确认。 浦东公安分

局考量本案起因于邻里纠纷， 且两

原审第三人伤势均未构成轻微伤，

据此减轻了对吴颖的处罚， 被诉处

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行政裁量并

无不当。 据此， 上海三中院驳回了

吴颖上诉， 维持原判。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奉贤一居民王某家房

屋漏水， 作为亲戚的泥瓦匠张某应

邀前往帮工， 还谢绝了费用。 谁知

帮工过程中， 张某因未做好安保措

施不幸摔死。 事后， 王某通过微信

转账 500 元给张某家属， 备注是

“房屋维修费”， 以此认定张某与自

家是承揽合同关系， 而非张某义务

帮工。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

认定双方义务帮工关系成立， 判令

被告王某等承担 70%赔偿责任， 赔

偿原告张某妻儿损失 38万余元。

2017 年 7 月 30 日， 张某应王

某之邀， 到王家位于奉贤的老宅义

务帮工， 整理房屋屋面瓦片。 王某

曾表示要支付 500元维修费， 但遭

张某婉拒。 然而， 由于张某使用的

登高凳发生晃动， 导致他从高处摔

落， 致颅内多发出血， 经抢救医治

无效于当天下午死亡。

张某的妻子陈女士认为， 张某

应被告王某的请求前去帮工， 王某

也是房屋的立基人， 是义务帮工的

被帮工人，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因此向法院诉请判令被告赔偿

原告损失总计 130余万元。

但王某表示， 因老宅屋面有漏

水， 这才请张某来维修。 事发后，

王家共赔偿原告 83000 元； 事发 2

个多月后也就是 2017 年 10 月 3

日， 王某还经微信转账给张某之子

500 元， 作为死者张某的房屋维修

费。 因此， 死者张某与被告之间并

非义务帮工， 而是承揽合同关系。

奉贤法院认为， 原、 被告之间

未就维修屋面漏水达成承揽合同关

系的合意， 而且原、 被告是亲戚关

系， 而死者是泥瓦工， 对维修屋面

漏水力所能及， 所以张某才不要

钱， 这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 2017

年 7 月 30 日， 张某对涉案房屋屋

面漏水进行维修时， 被告方也没有

明确拒绝张某进行帮工行为； 虽

然， 王某在双方对赔偿款协商不成

的情况下， 时隔两个多月后通过微

信支付死者家属 500元， 并备注是

“修房人工费”， 但不能以此认定死

者张某当初确认或者两原告事后追

认双方达成支付维修费的合意。

对死者张某的行为， 法院认为

义务帮工关系成立， 被告作为被帮

工人及财产的受益人， 应承担此次

事故相应的赔偿责任。 而张某作为

泥瓦工， 对在高处作业应该有足够

的安全防护的意识， 但他却未实施

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 致使从高

处坠落， 张某的这一过失行为，

与他本人的损伤和死亡有因果关

系， 因此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

赔偿责任。 最终， 法院作出了上述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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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遗嘱引发儿女“争房”大战
法院：自书遗嘱不得变更、撤销公证遗嘱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田思倩

育有 7名子女的刘老太生前写

有两份遗嘱： 2004 年公证遗嘱中

将房屋留给大女儿一人继承； 2007

年自书遗嘱中又将房屋按比例分

配， 大女儿与小儿子各得 20%， 剩

余份额由其余子女均分。 针对前后

两份不同的遗嘱， 大女儿与小儿子

各执一词。 最终， 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一审判决， 对房屋作出处理。

公证遗嘱与自书遗嘱

前后矛盾

刘老太育有 3 男 4 女。 2017

年， 刘老太去世， 其个人名下有一

套面积为 37.75 平方米的房屋 。

2004 年 3 月 15 日， 刘老太前往浦

东新区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 内容

显示： 在我百年后， 我名下的房屋

由我大女儿一人继承， 其他人不得

干涉。 公证处还对刘老太做了谈话

笔录， 其中刘老太提及， 子女中仅

大女儿一人在上海没有房屋， 因此

无条件留给她继承。

后刘老太生活不便， 自 2007

年至 2011 年， 一直由小儿子夫妇

照料。 2011 年至 2017 年， 刘老太

居住在敬老院， 其间小儿子夫妇也

经常前往照顾。

刘老太去世后， 小儿子又负责

为其办理丧葬事宜。 据了解， 多年

以来， 刘老太与子女们相处融洽。

刘老太生前的退休工资和房屋租金

均已用于其日常生活。

据小儿子提供的一份材料显

示， 刘老太在 2007 年 11 月 5 日书

写过一份书面遗嘱， 上面载明： 由

于我年龄已高， 现将我名下的房屋

合理分配给大家。 按百分比分配，

大女儿和小儿子各得 20%， 剩下份

额由其余子女均分。 该房屋分配将

以此为准， 以前的一切都将失效。

小儿子称， 该遗嘱由刘老太书写和

捺印， 并要求他妥善保管， 待刘老

太百年之后再行出示。

针对前后两份分配结果不同的

遗嘱， 大女儿和小儿子各执一词，

最终两人对簿公堂。

自书遗嘱不得变更 、

撤销公证遗嘱

庭审中， 大女儿诉称， 对

2007 年母亲自书遗嘱的真实性提

出质疑， 并不认可存在家庭协商并

重新确定产权比例之事。 即使自书

遗嘱确由母亲本人书写， 也不能否

定公证遗嘱的效力。

小儿子辩称， 虽然母亲曾在

2004 年办理公证遗嘱， 但之后母

亲认为将房屋留给大女儿一人继承

对其他子女不公， 因此与其他子女

协商一致后， 于 2007 年 11 月写了

自书遗嘱， 大女儿也知晓这一事

实， 故房屋产权应按此遗嘱分配。

法院认为， 刘老太于 2004 年

办理的公证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

示， 内容并无违法之处， 因此认可

该公证遗嘱的效力。 小儿子主张刘

老太作遗嘱公证时曾受到大女儿的

诱导和欺诈， 但并未证明刘老太存

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 故法院

不予采信小儿子的上述主张。

另从刘老太在公证处所作陈述

来看， 刘老太将房屋留给大女儿一

人所有并未附加任何条件， 且明知

今后如需撤销该公证遗嘱， 应由其

本人再次前往公证处办理手续， 然

而截至其去世前并未至公证处撤销

前述公证遗嘱， 故法院对小儿子所

称该公证遗嘱系附条件且已被刘老

太于 2007 年重新更改的观点不予采

纳。

大女儿虽对自书遗嘱的真实性提

出异议， 但未提出证据， 故确认该自

书遗嘱为刘老太所写， 是其本人意

愿。 另外法院注意到， 该自书遗嘱只

有刘老太一人落款， 并无其他子女签

名。 小儿子称该自书遗嘱是各方协商

的结果， 但 2007 年刘老太健在并已

申领新产证， 如果当时各方确实就此

达成一致意见， 按理可直接在申领新

证时将各方登记为产权人， 以免今后

发生争执。 故法院认为， 小儿子仅以

刘老太生前要求等其百年后再出示作

为辩解， 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最终， 法院根据自书遗嘱不得变

更、 撤销公证遗嘱的法律规定作出判

决： 因刘老太生前未撤销公证遗嘱，

故确认对房屋的处分应按公证遗嘱执

行， 其个人名下的房屋归大女儿一人

继承。

“签收人”偷盗自己的快递件？
虹口检察院办理一起盗窃案

拔除绿化带木桩怎会起纠纷？
被制止后殴打 60岁老人被处罚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现在开庭， 传被告人到庭！”

主审法官话音刚落， 王辰 （化名）

便在法警的押解下徐徐步入法庭。

体态微胖的他全然没有了事发时的

头脑冲动， 反倒显得有些颓然。

去年 3月， 仅仅因为骑车带人

遭交警处罚， 年轻气盛的王辰便选

择了最不理智的做法： 用暴力方法

阻碍执法， 最终的代价是把自己送

上了被告席。 昨天， 徐汇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一时冲动怒怼交警又动手

王辰今年 20 岁出头， 在上海

某外卖公司工作。

根据起诉书载明， 去年 3 月

19 日， 王辰骑电动自行车违章带

人沿徐汇区龙吴路由南向北行驶，

正在执勤的交警杨某示意王辰停车

接受检查， 但王辰拒不配合民警执

行公务， 并多次用胸口和肩部顶撞

杨某致其受伤。 经鉴定， 杨某遭受

外力作用致左侧上胸部软组织挫

伤， 构成轻微伤。 王辰到案后如实

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我太冲动了， 今天的这个结

果是我太年轻， 法制意识低造成

的。” 回想起事发时的情景， 站在

被告席上的王辰万分懊悔。 据他描

述， 当天上午， 他驾驶着电动自行

车送母亲去上班， 碰到交警时， 第

一反应就是想逃避罚款， 所以当时

没有停车， 发现交警拉起警笛追上

来， 我就和他理论， 骂完之后交警

不让我走， 说已经通知了派出所。

王辰承认， 因为一时冲动， 自己便

对交警动了手。

法官训诫：牢记行为底线

庭审中， 公诉人发表辩论意见

称， 王辰以暴力方法阻碍人民警察

依法执行职务， 犯罪事实清楚， 证

据确实、 充分， 应当以妨害公务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并予以重罚。 王

辰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可

以从轻处罚， 建议判处王辰 9 个月

有期徒刑以下的刑事处罚。

王辰的辩护人当庭拿出了被害

民警出具的一份谅解书， 称王辰在

被刑拘后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过

错， 希望法庭从轻处罚。

“我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对， 请

求法院宽大处理。” 在最后的陈述

阶段， 王辰对于自己的行为做了深

刻反省。

法院经审理后当庭作出一审判

决， 王辰因犯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6个月， 缓刑 1 年。 庭审最

后， 该案主审法官蒋骅当庭对王辰

予以了训诫： “公安人员执法代表

的是国家权威， 希望你接受此次教

训， 回归社会后牢记自己的行为底

线。”

20岁小伙骑车载人冲撞交警获刑
法官训诫：牢记行为底线


